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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548/2021_2022_2009_E5_B9_

B4_E6_B3_A8_c46_548371.htm 讨论税法的概念，首先要明确

什么是税收。对于税收的基本内涵，人们的认识有所不同，

但是就税收的概念而言，至少包括这样几个共同点：第一，

征税的主体是国家，除了国家之外，任何机构和团体，都无

权征税；第二．国家征税依据的是其政治权力，这种政治权

力凌驾于财产权力之上，没有国家的政治权力为依托，征税

就无法实现；第三，征税的基本目的是满足国家的财政需要

，以实现其进行阶级统治和满足社会公共需要的职能；第四

，税收分配的客体是社会剩余产品，税收不能课及C和V部分

，否则简单再生产将无法维持；第五，税收具有强制性、无

偿性、固定性的特征。 税收是经济学概念，税法则是法学概

念。税法是指有权的国家机关制定的有关调整税收分配过程

中形成的权利义务关系的法律规范总和。 首先，所谓有权的

国家机关是指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在我国即是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同时，在一定的法律框架之下，地方

立法机关往往拥有一定的税法立法权，因此也是制定税法的

主体。此外，国家最高权力机关还可以授权行政机关制定某

些税法。获得授权的行政机关也是制定税法的主体的构成者

。 其次，税法的调整对象是税收分配中形成的权利义务关系

。从经济角度讲，税收分配关系是国家参与社会剩余产品分

配所形成的一种经济利益关系，包括国家与纳税人之间的税

收分配关系和各级政府问的税收利益分配关系两个方面。这

种经济利益关系是借助法的形式规定国家与纳税人可以怎样



行为、应当怎样行为和不得怎样行为，即通过设定税收权利

义务来实现的。如果说实现税收分配是目标，从法律上设定

税收权利义务则是实现目标的手段。税法调整的是税收权利

义务关系，而不直接是税收分配关系。 再次，税法可以有广

义和狭义之分。从广义上讲，税法是各种税收法律规范的总

和，即由税收实体法、税收程序法、税收争讼法等构成的法

律体系。从立法层次上划分。则包括由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即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正式立法制定的税收法律，由国务院制定

的税收法规或由省级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地方性税收法规，

由有关政府部门制定的税收规章等等。从狭义上讲，税法指

的是经过国家最高权力机关正式立法的税收法律，如我国的

个人所得税法、税收征收管理法等。 法是税收的存在形式，

税收之所以必须采用法的形式，是由税收和法的本质与特性

决定的。 第一，从税收的本质来看，税收是国家与纳税人之

间形成的以国家为主体的社会剩余产品分配关系。国家向纳

税人征税，是将一部分社会剩余产品或一部分既得利益从纳

税人所有转变为国家所有。然而，在这种经济利益的转移过

程中，其总量与结构都是不能随意改变的，必须按照事先确

定的标准，由国家与纳税人双方共同遵守，违反这种约定要

受到一定的惩罚，出现争议要有公平的解决方式。这样，将

征税仅仅视为一种经济利益的转移就不够了。而借助法律，

通过规定税收权利义务的方式可以提供一种行为模式。如果

作为法律主体的国家或纳税人不履行法定义务或不适当地行

使法定权力，法律将以强制手段予以追究。出现纠纷或争议

也可以用诉讼这种规范的法律形式予以解决，从而保证法律

调整机制的实现。严格地讲，只有法才是真正以规定人们权



利与义务为其调整机制的。因此，税收所反映的分配关系要

通过法的形式才得以实现。 第二，从形式特征来看，税收具

有强制性、无偿性、固定性的特点。其中，无偿性是其核心

，强制性是其基本保障。原因在于税收是对财产私有权的侵

犯，因而要求有很高的强制权力作征税保障，这种权力只能

是国家政治权力，法使这种政治权力得以体现和落实。(1)法

依据的是国家强制力，与税收凭借的国家政治权力是一致的

，这是最高的权力，其他权力必须服从；(2)构成法的一系列

原则、规则、概念为人们提供了全面、具体、明确的行为模

式，借助法可以使税收强制性的目标更为明确；(3)法有一整

套完备、有效的实施保障系统，可以使税收的强制性落到实

处，得到长期、稳定的保证；(4)税收凭借的是政治权力，但

是税收权力并非是不受任何限制、可以随意行使的，能够对

税收权力起到规范、制约作用的，只有法；(5)法所提供的行

为规则必须具备规范、统一、稳定的特征，法律的制定、修

改、废止必须经过一定的程序，这些都为实现税收的稳定性

提供了必要条件。 第三，从税收职能来看，调节经济是其重

要方面。这种调节不是盲目的，一方面调节目标必须明确，

另一方面也需要纳税人对税收调节有切实的感受，适当调整

自身的经济行为，这样才能使税收调节达到预期目的。税收

采用法的形式，就以借助法律的评价作用，按照法律提供的

行为标准，判定纳税人的经济行为是否符合税收调节经济的

要求，对违法者强制地改变其经济行为，使之符合税收调节

的需要。借助法律的预测、指引作用，纳税人能预知自己在

各种情况下的纳税义务、法律责任以及经济后果，从而对自

己的经营活动作出最有利的选择，主动适应税收调节的要求



。总之，税收采用法的形式，才能增加其调节的灵敏度，收

到实效。监督管理是税收的另一重要职能。保证监督管理的

公正性是税收得以顺利实现的基本前提，这就要有一套事先

确定的标准作为税收监督管理的规则。法以其权威性、公正

性、规范性成为体现纳税规则的最佳方式。 100Test 下载频道

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